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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五：臺灣瑞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於新市區新晶段 86 地號，擬申請廠房新建工程之建造執

照，是否免設置建築物無障礙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臺南市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一、本案基地內原有建築物已領有(95)南縣使字第 3625 號及(97)南縣使字第 02574 號

等使用執照在案，現擬再申請新建兩棟建築物，其申請使用類組為 I 類危險物

品類之工作場所。本案係屬危險廠庫，應依照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

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檢討相關防護設施。 

二、本案之建築物無障礙是否應檢討設置？提請討論。 

三、本案相關設計圖說(詳本提案附件)。 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本案建築物申請使用用途特殊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

定，除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外，准予免設置其他建築物無障礙設施。 

決  議：本案個案依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。 

附帶通案決議：建築物使用類組僅為 I 類(危險物品類)之倉庫工作場所免設置全部無障礙設

施。 














